明正國中111學年度九年級友善校園教育盃班際籃球、排球比賽辦法
[bookmark: _GoBack]壹、主旨：為培養友善校園學習環境、提升運動樂趣，舒解功課壓力，增進合作理念，促進身心均衡發展。

貳、組別及比賽日期：
     一、以班級為單位。
   二、111年5月29日(一)～6月7日(三)止。

參、比賽報名辦法：
     一、即日起請將報名表放置於體育館體育組入口處指定位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報名截止時間：4月20日(四)午休前。
   三、抽籤：5月22日(一)午休時間於體育館抽籤，抽籤未到由體育組代抽不得異
            議。
   四、報名參賽球員資格由主辦單位(學務處)審核核可後始可參加，另體育班不得
       參加專長項目比賽。

肆、比賽方式:
 一、比賽進行前每隊隊長需填寫比賽名單，未在名單內之選手禁止下場比賽。
 二、每一隊於上半場可邀請導師或任課教師代表班上下場比賽，惟在這次賽程內一隊只可代表一次出賽。
 三、籃球比賽部分:
1、採單敗淘汰制。
2、為全場5對5比賽，女生比1、3節比賽時間每節5分鐘，男生比2、4
   節比賽時間每節8分鐘共26分鐘，二、三節中間暫停1分鐘，其餘節
   數暫停30秒，比賽進行不停表。
3、每上、下半場可暫停二次，每次三十秒，換人無限制但需至紀錄台報備，
   才能進行換人動作。
4、請班上自行調整比賽服裝，整隊須一致，兩隊服裝不可相同。
5、比賽犯規或違例均採用正式籃球規則判定。
四、排球比賽部分:
1、採單敗淘汰制。
2、六人制，每局30分制，有丟士，獲勝隊須領先2分。
3、前15分女生比分數領先隊達15分換邊換男生比至比賽終了，1局決勝負。
4、依中華民國新六人制排球規則比賽。
5、排球發球依順時鐘方向輪轉發球。比賽前應將球員站立位置填寫確實，
   並交給裁判核對。

 伍、獎勵：每組錄取3名優勝名額。請校長頒發獎牌以茲鼓勵。
 
 陸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